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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0-1-0244-F01DYGJ2号
·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0年5月20日
致估价委托人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赵菲菲所有。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314.25平方米，其中1层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217.64平方米，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建筑面积为96.61平方米。
估价目的：赵菲菲拟使用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0年5月14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0年5月14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地下仓储，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1层商业用房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1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总价
	914
	769
	842

	
	单价
	42014
	35333
	3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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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成本法
	收益法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
	总价
	93
	79
	86

	
	单价
	9626
	8167
	8897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
	——
	928

	
	单价
	——
	——
	2953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抵押物名称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1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万元）
	842
	86

	
	单价(元/平方米)
	38674
	8897

	大写金额
	捌佰肆拾贰万元整
	捌拾陆万元整

	2.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万元）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万元）
	500（已抵押，未扣减）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万元）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万元）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3.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842
	86

	大写金额
	捌佰肆拾贰万元整
	捌拾陆万元整

	4合计
	2042

	大写金额
	贰仟零肆拾贰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商业
	现状用途
	商业

	房屋使用状况
	出租
	建成年代
	2002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使用年限
	——

	法定优先受偿款

（单位：元）
	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500（已抵押，未扣减）

	
	土地出让金、综合地价款、房价款
	——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已抵押

	
	租赁权
	已出租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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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意评估函》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复印件
5.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6. 《承诺函》

7. 《建成年代证明》

8. 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9.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2.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房屋所有权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房屋所有权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未定事项假设

无。
2.背离事实假设

（1）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他项权利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整。截至价值时点，上述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根据房屋所有权人介绍，本次抵押登记前需注销上述抵押登记，故本次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设定为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2）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1层商业用房室内格局已做分割。考虑到处置估价对象过程中，需将估价对象恢复原状后处置，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情况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
3.不相一致假设

无。
4.依据不足假设
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房屋所有权人提供的《建成年代证明》及评估专业人员的现场调查，估价对象所在物业建成于2002年。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房屋所有权人赵菲菲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是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存在估价师所不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或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与实际不符，则需对估价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7.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8.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9.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0.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1.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非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人。房屋所有权人赵菲菲拟将估价对象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估价委托人借款，估价委托人为贷款方。

单位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3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胡新智
联系人：王一鸣
联系电话：18501921881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备案等级：一级

备案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有效期限：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郭静
联系电话：010-82253558-119
三、估价目的
赵菲菲拟使用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范围为其房屋所有权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属天桥北里项目，为赵菲菲所有。本次估价对象的范围是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总建筑面积为314.25平方米，用途为商业、地下仓储。
（三）房地产基本状况

1.房产
	证号
	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
	产权性质/房屋性质
	商品房

	房屋所有权人
	赵菲菲
	产别
	私产

	坐落
	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

	楼号或幢号
	4、6号
	房号及部位
	4、6号

	房屋总层数
	7（-1）
	所在层数
	1/-1

	建筑面积(m2)
	314.25
	房屋结构
	钢混

	建成年代
	未标注
	房屋用途
	商业

	土地使用情况摘要

	权属性质
	——
	使用年限
	——


《房屋所有权证》中未登记事项及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

（1）根据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建成年代证明》，估价对象建成于2002年；

（2）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1层部分现状作为仓储用房使用。
2.其他情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名称
	天桥市场斜街

	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基础设施完备程度
	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

	规划限制条件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规划的一般情况，估价对象所属项目规划在建筑高度、绿地率等方面有一定的限制。估价对象土地地势、地质、水文状况均符合项目建设条件。


（四）权益状况

1.抵押权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估价对象已抵押，他项权利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整，截至价值时点该笔他项权利尚未注销。

2.租赁权及其他
根据房屋所有权人介绍，估价对象已出租。

根据房屋所有权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五）实物状况

1.公共部分：

	结构形式
	钢混
	建筑类型
	板楼

	外立面装饰
	涂料

	楼梯间装修
	涂料顶棚、涂料墙面、水泥地面

	基础设施情况

	道路
	福长街
	供水
	市政管网供水

	排水
	市政管网排水
	供电
	市政供电

	供暖
	市政供暖
	供气
	管道（天然气）

	通讯
	电话线入户、宽带入户
	通风空调系统
	——

	消防系统
	消防栓

	安全系统
	24小时电视监控系统 

	停车
	地上停车位

	物业管理
	普通物业


2.户内部分： 

	户型
	开间
	朝向
	西

	建设内容
	1层商业用房
	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

	天棚
	夹板吊顶
	涂料

	内墙面
	涂料
	涂料

	楼面
	地砖、水泥
	水泥

	建筑装饰配件附属设备
	——
	——

	内门窗
	木门
	木门

	外门窗
	玻璃门
	玻璃门


3.估价对象装修及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

	建设内容
	折旧程度

	装饰部分
	外墙面
	基本完整

	
	内墙面
	基本完整

	
	门窗
	基本完整

	
	顶棚
	基本完整

	
	楼地面
	基本完好

	设备部分
	水卫
	上、下水基本畅通

	
	电照
	线路和各种照明装置基本完好

	
	特种设备
	——


截至价值时点，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装修、设备的维护保养状况，综合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70%。
（六）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楼宇四至
	北至：永安路

	
	东至：天桥小区

	
	南至：现状道路

	
	西至：福长街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四至
	北至：永安路

	
	东至：天桥艺术大厦

	
	南至：现状道路

	
	西至：福长街

	土地级别
	商业类二级地价区

	区域成熟度
	周边有天桥南里等住宅小区，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
	周边有6路、7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8号线，交通较便捷，整体交通便捷度好

	道路状况
	所属项目临近福长街，为城市支路

	公共服务设施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医院：友谊医院
学校：虎坊路幼儿园、兴华小学、北京市第十一中学
商业：黄山酒楼


五、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

（一）北京市商业及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9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37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13.7亿元，下降2.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715.1亿元，增长4.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9542.5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中，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优势行业持续发挥带动作用。2019年，北京市实现市场总消费27318.9亿元，比上年增长7.5%。从内部结构看：实现服务性消费额15048.8亿元，增长10.2%，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2.7%。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70.1亿元，增长4.4%。其中，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网上零售额3366.3亿元，增长23.6%。从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实现的日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5.7%、21.5%和9.6%。
2019年，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局面下，北京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
2.土地市场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公示的土地成交信息，2019年北京土地招拍挂市场成交宗地共87宗，总建设用地面积914.29万平方米，成交金额1701亿元。其中，住宅用地成交50宗，商业/办公用地成交8宗，工业用地成交28宗，其他用地1宗。
2019年商办用地具体成交信息如下：

	地块名称
	详细规划
	建设用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容积率
	成交日期
	成交价(万元)
	成交楼面价(元/㎡)
	溢价率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子郊野公园B片区B-04/B-06/B-11地块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51736.9
	81600
	b-04、b-06≤1.5,b-11≤2
	2019-5-28
	150000
	18382
	0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西北旺镇HD00-0402-0102地块（永丰产业基地）
	B1商业用地
	32158.94
	96476
	≤3
	2019-5-28
	263800
	27343
	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河西区X78C2地块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42276.47
	84552
	≤2
	2019-08-29
	96500
	11413
	1.58%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1811-L04地块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22035.93
	61700
	≤2.8
	2019-07-04
	103700
	16807
	0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FZX-0901-0162地块
	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28003.32
	70008
	≤2.5
	2019-10-17
	97800
	13970
	1.03%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端A、B、C、J地块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B23研发设计用地
	70601.07
	285523
	
	2019-12-02
	660900
	2314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东侧(首钢园区东南区)1612-769、775等地块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
	30159.25
	138421
	1612-775≤4,1612-769≤5
	2019-12-12
	230100
	16623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东侧(首钢园区东南区)1612-778、779、783、784、786等地块
	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F3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35629.12
	100429
	1612-778≤3.5,779≤4,783、786≤1.1,784≤1.5
	2019-12-12
	166700
	16599
	


2019年北京计划供应商办用地150万平，全年累计推出商办用地92万平米，仅完成供地计划的61%。2019年商办用地实际成交8宗，土地面积31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2%，商办用地成交规模连续5年下滑，且多以底价成交，市场活跃度持续回落。

根据2019年4季度城市地价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市监测地价整体表现为上涨的趋势，但增幅较上季度收窄，综合地价水平值为地面价69805元/平方米，环比增长率为0.45%。商服用途地价水平值自2019年4季度起采用楼面价，为25669元/平方米，环比增长率为-0.12%（按地面价计算）。
2018年4季度至2019年4季度北京市商服用地地价增长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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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地产开发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及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9年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较上年下降0.9%。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为2073.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7%；房屋竣工面积为134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3.8%。；房屋施工面积为1251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5%。其中：办公用房新开工面积170.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3%；竣工面积290.28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6.2%；施工面积1951.0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1%。商业用房新开工面积139.5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28.8%；竣工面积9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9.4%；施工面积1053.1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9.2%。

4.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
（1）办公
供应面：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9年4季度北京市办公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1812套，较2018年同期减少半数以上，环比减少15.3%；批准上市面积为48.59万平方米，同比减少37.3%，环比减少4.9%；新售办公用房套均面积268.16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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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北京市办公用房批准上市套数共计9073套，较2018年同期减少近半数；批准上市面积为170.33万平方米，同比减少8.6%。累计可售面积273.32万平方米，较2018年及上季度水平相当；累计可售套数21520套，同比减少21.8%，环比减少11.1%；可售办公用房套均面积127.01，同比增长26.5%，环比增长16.1%。

在区域分布上，2019年远郊区的供应量略高于近郊，占比分别为近郊区40%，远郊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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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2019年4季度，办公用房销售面积23.89万平方米，销售套数2014套，均不及2018年同期水平。成交均价为24279元/平方米，其中：近郊销售均价23573元/平方米，远郊销售均价25232元/平方米。2019年度办公用房销售面积共计82.72万平方米，较2018年下降22.6%；销售套数8012套，较2018年下降8.9%，平均销售价格30222元/平方米，与2018年相当。
2019年办公用房销售排名
	项目排名（前十名）
	区域排名
	环线排名

	项目名称
	区县
	成交均价(元/㎡)
	区域名称
	成交均价(元/㎡)
	环线名称
	成交均价(元/㎡)

	1.北京壹号院
	朝阳区
	135786
	1.西城区
	97264
	1.二环内
	97264

	2.屯三里
	朝阳区
	115134
	2.朝阳区
	65334
	2.二至三环间
	50254

	3.中央公园广场
	朝阳区
	105298
	3.丰台区
	53159
	3.四至五环间
	44619

	4.金融街中心
	西城区
	97264
	4.东城区
	48659
	4.六环外
	32303

	5.昆泰嘉瑞中心
	朝阳区
	78544
	5.通州区
	34188
	5.三至四环间
	28833

	6.鲁能·丰和台
	丰台区
	73864
	6.昌平区
	32104
	6.五至六环间
	22596

	7.国投财富广场
	丰台区
	66630
	7.大兴区
	28635
	

	8.北京金茂府
	丰台区
	64200
	8.门头沟区
	28597
	

	9.北京丰台金茂广场
	丰台区
	61125
	9.怀柔区
	27000
	

	10.兴悦家园
	大兴区
	60145
	10.海淀区
	26066
	

	
	11.顺义区
	21824
	

	
	12.房山区
	19601
	

	
	13.石景山区
	16060
	

	
	14.平谷区
	14420
	


（2）商业

供应面：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9年4季度北京市商业用房批准上市套数为1288套，批准上市面积为36.53万平方米；批准上市套数虽仍不及2018年同期水平，但环比有较大幅度增长，批准上市面积同比、环比均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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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北京市商业用房批准上市套数共计4642套，同比增长9%；批准上市面积共计126.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2.8%。商业用房累计可售套数6074套，略低于2018年；可售面积136.04万平方米，与2018年相当。

从区域分布上看，2019年北京市商业用房的供应主要集中于远郊区，占比达75%，近郊区总占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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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2019年4季度，商业用房销售面积16.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2%，环比增长37.4%；销售套数1149套，同比、环比均有增长，尤其环比增长60.3%。成交均价为35979元/平方米，高于去年同期11.3%，略低于上季度6.4%。2019年度商业用房销售面积共计58.75万平方米，较2018年下降14.8%；销售套数3537套，较2018年增加9%，平均销售价格32531元/平方米，较2018年增长11.6%。
2019年商业用房销售排名

	项目排名（前十名）
	区域排名
	环线排名

	项目名称
	区县
	成交均价(元/㎡)
	区域名称
	成交均价(元/㎡)
	环线名称
	成交均价(元/㎡)

	1.长安太和
	东城区
	134920
	1.西城区
	110000
	1.二环内
	69933

	2.北京壹号院
	朝阳区
	132299
	2.东城区
	67242
	2.三至四环间
	51397

	3.金融街中心
	西城区
	110000
	3.海淀区
	42924
	3.四至五环间
	41254

	4.复地中心
	通州区
	99035
	4.朝阳区
	42743
	4.二至三环间
	37992

	5.恒大·名都
	朝阳区
	94927
	5.门头沟区
	42731
	5.六环外
	27314

	6.京贸国际城
	通州区
	88510
	6.丰台区
	40760
	6.五至六环间
	26036

	7.北京丰台金茂广场
	丰台区
	85150
	7.通州区
	37179
	

	8.旭辉E天地
	房山区
	84186
	8.平谷区
	31650
	

	9.保利中央公园
	朝阳区
	78178
	9.房山区
	30255
	

	10.通州万达广场
	通州区
	71721
	10.怀柔区
	26284
	

	
	11.昌平区
	25275
	

	
	12.顺义区
	23471
	

	
	13.大兴区
	21742
	

	
	14.石景山区
	17215
	

	
	15.密云区
	15705
	

	
	16.延庆区
	11808
	


5.产业政策情况
2019年，为促进消费，北京市政府出台诸多政策以刺激零售市场发展：

2019年2月15日，北京市出台《北京市2019年促消费稳增长措施》，密集制定了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鼓励网络零售健康发展、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商圈改造提升等政策。

2019年3月1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关于申报 2019年度商业流通发展项目的通知》，在 以往基本便民服务的基础上，重点扶植新零售门店、消费体验中心、智能快递柜等新型零售业态。

2019年3月25日，北京商务局印发的《关于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的若干措施》正式生 效，按照该措施规定，对在京开设商业品牌首店的企业，最高可获得500万元金额的支持。

2019年11月13日，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消息，为了加强区域功能的统筹，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今后北京将在土地入市时把住宅用地及商办用地分开单独供应。

6.可预见未来
自2017年“326”政策出台后，商业、办公类项目销售受到严厉限制，商办市场成交量持续低位运行；同时北京发布新版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成交规模进一步下降。整体来看，2019年北京商办类市场全年累计成交141.48万平方米，月均成交11.7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0%；全年成交均价为31182元/平方米，同比上涨4%。2019年商办类产品累计供应规模为296.88万平方米，同比上升12%，受第三产业增速放缓及互联网投资热潮降温等影响，北京商办产品空置率创近年新高，整体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二）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西城区，隶属于北京市，位于北京中心城区西部。东与东城区相连；北与海淀区、朝阳区毗邻；西与海淀区、丰台区接壤；南与丰台区相连。区境东西宽7.1千米，南北长11.2千米，总面积50.70平方千米，截至2018年，西城区下辖15个街道，常住人口117.9万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243.9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72.9亿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871.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5.3802万元（按平均汇率折合53465美元）。

西城区位于北京市城区中心，交通便捷，规划道路总里程为386.8千米，其中快速路26.6千米，主干路70.7千米，次干路99.8千米，支路189.7千米。规划路网密度为7.6千米/平方千米。地铁1、2、4、6、13号线经过区境。“十二五”时期，西城区共建设道路22条、15.27千米，实现规划道路248.7千米，规划实现率为64.3%。城市道路通车里程达到348.2千米；路网密度达到6.9千米/平方千米。西城区快速路已全部实现规划，主干路规划实现率达82%，“十二横九纵”的骨干路网格局基本形成。2018年全区新增城市绿地8.2公顷，新建城市森林、口袋公园、微绿地和附属绿地等64处。屋顶绿化1.13万平方米，垂直绿化1184延长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6.36%。区域内有人民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西院）、阜外医院、（儿童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等三甲医院、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邮政等银行、北京四中、师大实验中学、北京八中、师大二附中、十三中、一六一中学等学校，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
估价对象位于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所属项目南临冰窖口胡同，位于北二环北侧，德胜门外大街西侧。周边以住宅项目为主，且相对集中，商业氛围较好，距崇光百货、王府井购物中心（右安门店）等大型购物中心较近，周边住宅项目底商较密集，商业繁华度较好。据调查，估价对象周边1层商业用房销售价格区间在4-8万元/建筑平方米，周边1层商业用房房地产租赁价格区间在5-10元/建筑平方米·天，租赁价格水平较稳定。
六、价值时点
2020年5月14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七、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0年5月14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地下仓储，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减去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八、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估价对象符合设定抵押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用途为商业、地下仓储，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六）谨慎原则

房地产抵押估价应遵守谨慎原则。谨慎原则是指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估价相关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抵押房地产在处置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不高估市场价值，不低估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0号公布，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9.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自1997年6月1日起施行；2001年7月23日建设部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第一次修订通过，2001年8月15日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 《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1.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

1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4.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5. 《北京市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京计投资字[2002]1792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资料

1. 《同意评估函》
2.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复印件
3.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4. 《承诺函》

5. 《建成年代证明》

6. 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
十、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地上1层商业用房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选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然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分别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最后，用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十一、估价测算过程
地上1层商业用房
（一） 比较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估价对象及各案例位置如下：

（转下页）

	估价对象及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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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项目名称
	百荣世贸商铺
	中信城商铺
	牛街东里小区商铺

	交易时间
	2020年5月
	100
	2020年5月
	100
	2020年5月
	100
	2020年5月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20（含）
	100
	10-20（含）
	100
	10-20（含）
	100
	10-20（含）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位于天桥片区，距离商业中心距离较近，商业多为配套底商，且相对集中，商业氛围较好，人流量一般，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周边有合生广场、福海国际大厦等，商业氛围成熟，人流量大，商业繁华度好。
	105
	周边有崇光百货等，住宅底商较为密集，商业氛围成熟，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周边有崇光百货等，住宅底商较为密集，商业氛围成熟，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6路、7路等公交线路，临近8号线天桥地铁站，路网较密集，停车便捷度较好，交通便捷度好。
	100
	估价对象周边有2路、40路等公交线路，临近8号线木樨园地铁站，路网较密集，交通便捷度好。
	100
	估价对象周边有83路、381路等公交线路，临近4号线大兴线和7号线菜市口地铁站，路网较密集，交通便捷度好。
	100
	估价对象周边有10路、48路等公交线路，临近4号线大兴线和7号线菜市口地铁站，路网较密集，交通便捷度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估价对象周边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周边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周边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周边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周边基础设施水平达“七通”。
	100
	周边基础设施水平达“七通”。
	100
	周边基础设施水平达“七通”。
	100
	周边基础设施水平达“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周边有陶然亭公园，绿化较好，自然环境较好；周边有天坛公园等人文设施，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福海公园，绿化较好，自然环境较好；周边有北京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人文设施，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陶然亭公园，绿化较好，自然环境较好；周边有天坛公园等人文设施，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周边有宣武公园，绿化较好，自然环境较好；周边有中国宣南文化博物馆等人文设施，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人流量
	一般
	100
	大
	104
	较大
	102
	较大
	102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住宅底商
	100
	商业街商业
	104
	住宅底商
	100
	住宅底商
	100

	
	建筑面积（㎡）
	217.64
	100
	85
	104
	99
	104
	97.6
	104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简装
	100
	简装
	100
	简装
	100
	简装
	100

	
	成新度
	70%
	100
	73%
	100
	80%
	100
	7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五通
	100

	
	业态
	不可明火
	100
	可明火
	102
	不可明火
	100
	不可明火
	100

	
	层高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进深比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内部装修
	简装
	100
	简装
	100
	简装
	100
	简装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5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4
	100/
	102
	100/
	102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100/
	104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业态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进深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49000
	45450
	46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40673
	42005
	43363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40673＋42005＋43363）÷3＝42014（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42014×217.64÷10000＝914（万元）
（二）收益法

1.租金收入

估价对象为住宅底商，现状用途为商业用房，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周边类似市场的调研及了解，周边类似区域商业用房租金集中在5-10元/天·平方米。综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确定估价对象1层商业租金水平平均为8元/天·平方米；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于周边商业用房空置率的调查及分析，本次空置率取10.0%。

2.收益价值计算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73388
	a+b+c
	
	

	（A）
	租金收入
	571958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8

	
	
	
	
	建筑面积（㎡）
	217.64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B）
	押金利息
	1430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二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C）
	其他收入
	不计取
	
	
	

	B
	建筑物现值
	71537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70.0%

	（A）
	建造成本
	725830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65292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958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4352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979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451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610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建
	
	利息（%）
	4.3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8508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5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02196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8750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65367
	两税两费+房产税

	a
	两税两费
	——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费率（%）
	5.60%

	b
	房产税
	——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费率（%）
	12.0%

	（B）
	维修费
	1532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107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5733.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8588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OR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7689845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21.00

	
	
	
	
	年增长比率(g)
	3.0%

	F
	单价(元/平方米)
	35333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17.64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21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估价对象所在物业建成于2002年，截至价值时点，已使用18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42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故本次评估收益年期按照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计算，即21年。

（三）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参考权重表中五项内容进行分析，确定权重比。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50%，收益法取权重为50%，则：
	估价方法
	权重
	总价（万元）

	比较法
	50%
	914

	收益法
	50%
	769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842

	房地产价值（万元）
	38688

	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万元）
	500（已抵押，未扣减）

	房地产抵押价值（万元）
	842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万元）
	842


地下1层仓储用房
（一）成本法

1.土地购买价格

估价对象土地购买价格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135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2135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地上主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二级
	区片编号
	II-10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375

	C）
	特殊情况修正
	1.452
	需根据项目情况调整公式修正项

	a
	特殊情况
	公园
	水系
	中小学名校
	轨道交通点

	
	
	有
	无
	有
	500米范围内

	b
	修正系数
	1.1
	1
	1.1
	1.2

	B
	期日修正指数
	1.0000
	所在季度地价指数÷基准日地价指数

	
	
	
	基准期日
	2014-1-1
	基准日地价指数
	423
	所在季度地价指数
	0

	C
	年期修正系数
	0.948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51
	出让年限（N）
	70

	D
	容积率修正
	1.0443
	

	
	容积率修正系数
	R≤10
	1.0443
	2.1
	1.0443
	R>10
	——

	E
	因素修正系数
	1.043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F
	地下仓储楼面熟地价
	4692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0.3  

	G
	总额（万元）
	45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4.61


注：本次评估设定地下1层用房用途为地下仓储。根据2014年发布的《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除年期修正外，地下空间修正参照地上用途执行。因此在上表中，除年期修正外的其余修正系数均与地上1层商业用房计算过程一致；地下仓储用途的出让年期按商业用地40年计算。
附表：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天桥南里等住宅社区，分布较密集，入住率较高，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较好
	0.6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6路、7路等公交线路，临近天桥地铁站，路网较密集，停车便捷度较好，交通便捷度好。
	较好
	1.3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较好
	0.34%

	d
	临路状况
	临城支路——福长街
	差
	-0.34%

	e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配套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较好
	较好
	0.34%

	f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七通
	好
	1.04%

	g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较好
	0.21%

	h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内绿化较好，人文设施完善程度较好，自然和人文环境较好
	较好
	0.65%

	i
	与区域中心的接近程度
	较好
	较好
	0.17%

	合计（∑Ki）
	4.31%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431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636670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483047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450000
	见上表

	2）
	土地取得税费
	13725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932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不计取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9661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00%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00%

	（5）
	利息
	21223 +0.0004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21223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V土
	
	利息（%）
	4.35%

	（6）
	利润
	73906+0.003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73906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3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0%

	2
	建筑物现值（V建）
	29195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70.00%

	1）
	建安费用
	28983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69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932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434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0%

	（1）
	建造成本
	322194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644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0%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0%

	（4）
	贷款利息
	7148+0.0004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148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V建
	
	利息（%）
	4.75%

	（5）
	利润
	49296 + 0.003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4929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0%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417071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元）
	928620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9626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6.61


（二）收益法

1.租金收入

地下一层用房为住宅配套地下仓储用房，所在区域类似用房在租案例较少。通过对估价对象邻近区域地下仓储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综合确定其租金为2元/平方米·天。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3473
	a+b+c
	
	

	（A）
	租金收入
	63473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2

	
	
	
	
	建筑面积（㎡）
	96.61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B
	建筑物现值
	29195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70.0%

	（A）
	建造成本
	322194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8983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69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932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34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644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0.02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714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1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4 V建
	
	利息（%）
	4.35%

	（E）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929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1707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156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4232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7.0%

	（B）
	维修费
	625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43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634.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191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78899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设定收益年期(n)
	21.00

	
	
	
	
	年增长比率(g)
	2.0%

	F
	单价(元/平方米)
	816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6.61


（三）估价结果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参考权重表中五项内容进行分析，确定权重比。故本次评估成本法取权重为50%，收益法取权重为50%，则：
	估价方法
	权重
	总价（万元）

	成本法
	50%
	93

	收益法
	50%
	79

	房地产价值（万元）
	86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8902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万元）
	0

	房地产抵押价值（万元）
	86


十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1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总价
	914
	769
	842

	
	单价
	42014
	35333
	3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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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成本法
	收益法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
	总价
	93
	79
	86

	
	单价
	9626
	8167
	8897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
	——
	928

	
	单价
	——
	——
	29531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抵押物名称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1层商业用房房地产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4、6号地下1层地下仓储用房房地产

	1.房地产价值
	总价（万元）
	842
	86

	
	单价(元/平方米)
	38674
	8897

	大写金额
	捌佰肆拾贰万元整
	捌拾陆万元整

	2.估价师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万元）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万元）
	500（已抵押，未扣减）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万元）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万元）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842
	86

	大写金额
	捌佰肆拾贰万元整
	捌拾陆万元整

	4合计
	2042

	大写金额
	贰仟零肆拾贰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十三、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王超岳
	——
	
	年    月    日

	郭静
	——
	
	年    月    日


十四、实地查勘期

2020年5月20日

十五、估价作业期  
2020年5月14日至2020年5月20日
变现能力分析与风险提示

一、变现能力分析

所谓变现能力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在没有过多损失的条件下，将抵押房地产转换为现金的可能性。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房地产变现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变现能力的因素
	因素分析

	通用性
	通用性，即是否常见、是否普遍使用。通常情况下，通用性越差的房地产，如用途越专业化的房地产，使用者的范围越窄，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的规划用途为商业，实际作为商业使用，通用性较强。

	独立使用性
	使用性，即能否单独地使用而不受限制。估价对象可单独使用而不受限制，故独立使用性较好。

	可分割转让性
	可分割转让性，是指在物理上、经济上是否可以分离开来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具有独立产权，整体可分割转让性较好。

	开发程度
	开发程度越低的房地产，不确定因素越多，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开发完成。

	区位
	所处位置越偏僻、越不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天桥市场斜街，属西城区天桥地区，区位条件较好。

	价值大小
	价值越大的房地产，购买所需要的资金越多，越不容易找到买者，变现能力会越弱。估价对象价值量较高。

	房地产市场状况
	房地产市场越不景气，出售房地产会越困难，变现能力就越弱。目前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较为稳定。


（二）处置房地产时，其变现的时间长短以及费用、税金的种类、数额和清偿顺序与处置方式和营销策略等因素有关。一般说来，以拍卖方式处置房地产时，变现时间较短，变现价格一般较低，变现成本较高。 处置房地产过程中需要支付拍卖费用、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变现所得金额依法应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处分抵押房地产的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评估费、拍卖佣金）；
2.扣除抵押房地产应缴纳的税费（如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仅房屋所有权人/不动产权利人为个人））；
3.偿还抵押权人债权本息及支付违约金，当同一估价对象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时，以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
4.赔偿由债务人违反合同而对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害；
5.剩余金额交还抵押人。

（三）假定在价值时点拍卖或者变卖估价对象时，因存在短期内强制处分、潜在购买群体受到限制及心理排斥等因素的影响，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公开市场价格要低，成交价格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差距。

估价对象通用性较好、独立使用性较好、可分割转让性较好、开发程度较好、区位条件较好、价值量较大、近期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较为稳定，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估价对象具有一定的变现能力。
二、风险提示

（一）估价对象状况（如区域规划、交通条件、使用状况等）变化、房地产市场状况变化、国家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式变化以及房地产相关税费和银行利率的调整等因素均可能导致估价对象的抵押价值减损。

（二）报告使用者应合理使用评估价值

1.金融机构应在评估专业人员调查的基础上，更加详尽的了解抵押物产权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同时关注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出具后至抵押登记之间,是否会出现法定优先受偿权利。

2.金融机构应在内控制度中根据本身对信贷风险的认识、调控手段和市场策略，综合考虑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贷款期限以及抵押物的变现能力、变现时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变现税费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抵押率。

3.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幅度较大时对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再次评估确认。

4.根据《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他项权利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慧忠里支行，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整。。截至价值时点，该笔抵押登记尚未注销。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房地产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当本次抵押权实现，如在本次抵押权设立前已登记有抵押权的，则需按照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清偿。

5.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出租。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如在租赁期内该抵押权实现，估价对象的处置价值将受到该租赁情况（租赁期限、租金水平等）的影响。
附   件

1. 《同意评估函》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宣私字第40816号]复印件
5.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6. 《承诺函》

7. 《建成年代证明》

8. 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9.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1. 房地产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2.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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